
 
 
 
 
 
 
 
 
 

    ¾¾¾ http://www.tngs.tn.edu.tw/teaching/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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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地理) 林麗雅 
 

年春天最是特別，五月了，早晚的涼意和白天舒適的氣溫，讓我

在南女最後的這個春天，上起課來特別起勁，心情也無比舒暢；

立夏過後，高三的孩子正準備他們畢業典禮的精彩演出，想起 33
年前，我也跟他們一樣，蟬鳴聲中，一曲驪歌，我離開了紅樓，青春的列

車快樂的駛向早已編織好的夢想歲月；而 33 年後，依舊是美麗的初夏時分，

我依依不捨的再次道別，只是這回，雙鬢己然摻雜些許皤白。 
  回母校任教 20 年，社會科辦公室落脚在實踐樓後，我們陸續送走了一

批批資深又優秀的老師，迎接一個個年輕有活力的新血輪。不知不覺中自

己已升格為辦公室年紀最資深的一員。年輕老師的加入，讓學校充滿朝氣，

尤其是帥哥美女老師們的熱情和衝勁，常感染了我；他們任勞任怨為學生

付出的精神，常令我深深感動。尤其學測和到指考前犧牲寶貴時間，無怨無悔，由於大夥的

努力，讓南女的未來充滿無限希望。 
  回想回母校初期，我是由國中轉任高中，經驗難免不足，也遇到不少挫折。幸而在前輩

毫不藏私的傳授秘技，在不斷的教學相長中，很快的可以在地理的領域中浸潤遨遊，體驗教

學的幸福，最要感謝的是多位先進老師，還有科裡美好和諧的氣氛，在互相切磋的過程中，

我得到的太多太多。深深的感謝前輩和後進，讓上課的日子充滿期待。而假日裡，我參加前

教務郭主任帶領的幸福羽球隊，感謝學校提供了最好的場地，可以鍛鍊好體力，感謝值勤同

事辛苦幫忙開門。南女，早就成了我生活的全部，在這離去的當下，在卸下甜蜜又沈重的擔

子之前，內心，其實是錯綜複雜的呀！  
  我的體質怕冷又怕熱，每當盛暑來臨，黑板前揮汗如雨，口沫橫飛的時刻，貼心的學生

總是適時遞上面紙。當導師多年，在週記上，在生活中和學生美好互動，在每個繽紛的節日

裡，有這一大群孩子的噓寒問暖，所有一切的美好，我將會永遠記住。 
  感謝南女，我最親愛的母校，給我成長的養分，在這裡有我年輕時做過的夢，有我兩女

的青春記事（感謝所有用心教導她倆的老師同事，幫忙奠下的五育根基，在此一併致謝。）

如今，要說再見，有萬般不捨，尤其是對今年我任教的高二社會組的孩子，她們屢屢在課堂

上撒嬌，時時來個溫情攻勢，有時看著她們真誠留人的表情和溫暖的話語，而有點心軟。但

回頭想想，失業率這樣高，該是給年輕人機會的時候了。加上這幾年婆婆重病，平時難得侍

候，這下可以無憾的盡點孝道；而娘家父母年事已高，我也不想讓自己後悔沒能承歡膝下，

所以只好跟這兩班的寶貝們說抱歉；只要有空我會回來

探望，只要學校須要幫忙，我會義不容辭。  

  不少人問我退休後的規劃，這幾年很想再當學生，

學習自己有興趣的領域，接下來要好好為自己而活，大

學同學們也等待最後一個退休的我，相約環遊世界。人

生的列車繼續前進，下一站即將有最美的景致，不是

嗎？再次感謝南女，感謝親愛的同事們給我的祝福，我

會牢牢記住您們溫暖的人情，後會有期。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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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組 楊素芳

一、前言 

教育部校園人權諮詢委員會，針對各級學校發生過的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案件分

類整理，提供各界參考。而本文以校園偷竊事件為題，從法律觀點說明面對校園

偷竊事件時，在程序上及懲處上的相關規定，並對本校相關辦法提出幾點建議。 

二、事前防範 

校園偷竊事件的認定，除非有明顯的事證，否則不必立即認定為「偷竊」，而懷疑特定學

生（例如曾有學生向導師主張錢不見，且認為有偷竊者存在，但最後結果卻是學生自己粗心

將錢放在家裡）。 

處理上的建議，老師基於維護財物安全的職責，除可請同學一起幫忙協助找尋外，平時

可以提醒同學保護財物安全的相關作法（例如室外課時應緊閉門窗或隨身攜帶；勿攜帶貴重

物品或太多現金到校），以避免類似情況發生。 

三、偷竊事件發生時的處理 

如果確定發生屬「偷竊事件」，校內目前訂有「學生物品遺失、遭竊查察作為標準作業程

序」作為依據，程序上為：失竊者通報→案件成立→實施查察（蒐集事證、線索搜查）→懲

處→輔導→結案。受理及處理單位為教官室及學務處。 

值得注意的是，「實施查察」這階段的行為實務上容易產生爭議，包括（一）能否搜查學

生書包或身體；（二）需否通報或移送司法機關。 

(一)能否搜查學生書包或身體？ 

根據教育部 96 年頒佈的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28 條規定，如無

「相當理由及證據」顯示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各項違禁物品，教師及學校不得搜查學生

身體及其私人物品（如書包、抽屜書櫃等）。換言之，原則上教師必須尊重學生的身體自主權

和財產權，不得任意地搜查學生的身體或書包，必須在有「相當理由及證據」顯示「該特定

學生」有涉嫌犯罪或攜帶違禁品的特殊情況下，才可以搜查。 

然而，何謂「相當理由及證據」？以及搜查範圍如何？是特定學生抑或班上的所有學生？

針對這些問題，若無法律上的明確授權或依據，不僅執行單位無所依循，僅能以經驗判斷，

個案上也可能因個人主觀不同而為相異的處置。因此，吾人建議，除了應制訂符合上述法規

精神的搜查要件、搜查範圍及對象外，也因涉及學生權利及執行者的法律責任，這些辦法應

由校務會議層級加以確認。1 

                                                 
1 詳究本校「學生物品遺失、遭竊查察作為標準作業程序」內容有諸多與訂定教師輔導與管理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精神相抵觸

之處，例如「遺失」與「遭竊」界定不明，以及其所延伸的處置應有所區別；執行搜查要件不足或無明確授權，可能引發

侵權的法律責任。 

近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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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否通報或移送司法單位？ 

從維護青少年健全成長的觀點，法律上有少年事件處理法作為處理偏差 

或犯罪行為的依據，它的設計是採取「同心圓式的制度」：以少年為核心， 

外圍的第一圈設置了親權人與教育權人，因為他們對少年最熟悉與理解；當第一 

圈無法勝任時，第二圈的警察與司法機關登場；最後，最外圈為一般社會。因此， 

基於同心圓的原理，面對學生的偏差或犯罪行為，在處置上學校應盡量將學生留在 

校園裡，而非採取移送校外司法單位。 

    依上述原則來看青少年的偏差及犯罪行為時，可分兩個層次。第一個是偏差行為，可由

學校決定是否請少年法院來協助處理。第二個是犯罪行為，因是屬於較嚴重之偏差行為，可

能即需交由少年法院來處理。而「竊盜」屬於較嚴重而可以用刑罰來加以制裁之行為是屬於

犯罪行為，按規定需交由司法機關介入處理，但考量到學生年齡、或受害法益輕微等情形，

參酌「同心圓原理」之精神，則仍宜給學校裁量空間，由學校來決定是否移送，以校內之處

罰或輔導管教機制優先予以處理。 

四、事後的處罰與輔導 

    若有證據懷疑偷竊者是特定學生，基於避免錯誤的指控和維護被懷疑者的權利，教師宜

先私下詢問，給予機會充分說明，並應審酌其他之事證，來釐清真相。若能查明，後續則有

財物歸還和學生的輔導管教和處罰的問題。 

    在實施輔導管教部分，教師對於學生偷竊行為之成因，必須進一步深入瞭解。從個人層

面分析，是否為單純的觀念偏差，或是財務上的問題，甚至是心理上的疾

病等（如偷竊癖）；從家庭層面分析，是否屬家庭管教問題，或是家庭財

務問題等；從學校層面分析，則可能有同儕的影響、人際關係不佳、適應

不良等。 

在實施處罰部分，學校或教師處罰學生時，應視情況適度給予學生陳

述意見的機會，以了解其行為動機與目的，再施予懲罰。另外，應特別注

意的是，處罰的過程和本身，應符合教育性之意涵，讓受罰學生能夠瞭解

到處罰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因此有必要適當說明處罰所針對的違規行

為、實施處罰的理由與手段，以及不服時之申訴權利等。 

   ☺☺☺☺☺☺☺☺☺☺☺☺☺☺☺☺☺☺☺☺☺☺☺☺☺☺☺☺☺☺☺☺☺☺☺☺☺☺☺☺☺☺☺☺ 

 

 

冷笑話之再接再厲版 

 Q:暑假超夯電影首選是？ 
A:當然是  

好看！雖然 

沒有 1、2集

小偷好眼熟 

不！上面那部 

椰風廳男孩之 

柯南版才好看 


